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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的若干意见  

      国发［2010］13 号  

      各省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 

       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民间投资不断发展壮大，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、调整

产业结构、繁荣城乡市场、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力量。在毫不动摇地巩固和发展

公有制经 济的同时，毫不动摇地鼓励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，进一步鼓

励和引导民间投资，有利于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度，以

现代产权制度 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、共同

发展；有利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

用，建立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；有利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力，稳固可持续发

展的基础，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；有利于扩大社会就业，增加居民收入，

拉动国内消费，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。为此，提出以下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

政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意见。 

  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建设。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城市供水、供气、

供热、污水和垃圾处理、公共交通、城市园林绿化等领域。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

与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的改组改制，具备条件的市政公用事业项目可以采取市场

化的经营方式，向民间资本转让产权或经营权。  

   进一步深化市政公用事业体制改革。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，大力推行市政

公用事业的投资主体、运营主体招标制度，建立健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 营制

度。改进和完善政府采购制度，建立规范的政府监管和财政补贴机制，加快推进

市政公用产品价格和收费制度改革，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 

域创造良好的制度环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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